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案号：川 630201交罚〔2026〕5 号

崔**：

经调查，你（单位）存在下列违法事实：

2026年 01 月 07 日 10 时 20分，四川省交通运输厅执法人员何凌潇（执

法证号 23000017351）、覃昊（执法证号 23000017333）在 SA2成都第二绕

城高速（内环）青白江服务区执法检查时发现：驾驶员王**驾驶高安市卓

开物流有限公司所属赣 CCX865-鲁 QF2Y3（超）6轴重型半挂牵引车实施

道路货物运输，该趟运输已办理《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编号为：

A4300002025123061498，核定赣CCX8656轴重型半挂牵引车进行本趟运输，

核定承运人为崔**，核定货物名称钢板桩，核定车货总长 22米、车货总宽

3.75米、车货总高 4米、车货总重 60 吨；实际货物名称钢板桩，实际车货

总长 21.1米，车货总宽 4.3米，车货总高 3.75米，车货总重 61.6 吨。该趟

大件运输车货总宽与《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记载的内容不一致。当事人

构成车辆及装载物品的有关情况与《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记载的内容不

一致（大件运输超限）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超限运输

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三、四十七条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
√ 立即停驶，如需继续行驶重新办理《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后通行
。
 在年月日前改正或者整改完毕。

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签名：/ 执法人员签名：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存根，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2026年 02 月 05 日

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法向四川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存根，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

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

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三、四十七条 第四十三条

车辆违法超限运输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危害

程度，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一）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 4.2 米、

总宽度未超过 3米且总长度未超过 20米的，可以处 200元以下罚款；车货

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 4.5米、总宽度未超过 3.75米且总长度未超过 28
米的，处 2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 4.5米、

总宽度超过 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 28米的，处 1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的

罚款；（二）车货总质量超过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至第八项规定的

限定标准，但未超过 1000千克的，予以警告；超过 1000千克的，每超 1000
千克罚款 500元，最高不得超过 30000元。有前款所列多项违法行为的，

相应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应当累计，但累计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

第四十七条 大件运输车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违法超限运输：（一）

未经许可擅自行驶公路的；（二）车辆及装载物品的有关情况与《超限运

输车辆通行证》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三）未按许可的时间、路线、速

度行驶公路的；（四）未按许可的护送方案采取护送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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